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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試題 
等 別：高考二級 

類 科：會計 

科 目：政府會計研究 

 

一、請依政府會計觀念公報第一號之規定，說明公務機關之定義及分類？並說明上述不同分類公

務機關之基金屬性及類型？（25 分） 

【擬答】 

公務機關：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行使公權力、落實政策推動之基本組織體，依法包括

行政機關、民意機關、司法機關、考試機關及監察機關等，惟為確實掌握個別公務機關之

職掌範圍，通常亦包括各該機關所管理之政事型的特種基金。 

公務機關屬於普通基金，其所兼管之政事型特種基金又分類為債務基金、資本計畫基金及

特別收入基金三類。 

 

二、有關政府整體財務報表、政事型基金之基金別報表及業權型基金之基金別報表之衡量焦點所

強調之責任或資訊之目的，政府會計觀念公報第三號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各自有何規

定？（25 分） 

【擬答】 

政府會計觀念公報第三號：各類報告個體之會計報告目的、衡量焦點及會計基礎彙整（決

定順序：→） 

報告個體 →會計報告之目的 →衡量焦點 →會計基礎 

整體組織觀點 公開報導 

施政績效 

財務遵循 

經濟資源 權責發生 

基金觀點 

政事基金 

 

業權基金 

 

 

公開報導 

財務遵循 

公開報導 

施政績效 

 

財務資源 

 

經濟資源 

 

修正 

 

權責發生 

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 

衡量焦點： 

   

衡量

焦點 

財務資源

流量 

經濟資源

流量 

當期財務 
資源流量 

(一會計期間)

全部財務 
資源流量 

(一特定期間)

強調資源之流動性

與預算遵循責任 

強調跨期間公平性 

強調營運績效 

一會計期間獲得財
務資源是否足以支
應所產生之財務資
源義務 

特定期間立即可用
之財務資源是否足
以支應與取得資本
資產無關全部負債

存續期間之經濟資
源是否足以支應該
期間產生之經濟資
源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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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採用當期財務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時，係由營運資金之觀點作報導，基金平衡表中

列示之資產、負債，不包括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資產、負債間之差額，為可供支用

之金額。 

當採用全部財務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時，基金平衡表中列示之資產，係指現金與可立

即產生現金收入之其他資產，但不包括無法變現之資本資產、預付款項及材料或物料

等；負債，係指與取得資本資產無關之全部負債（包括因彌補虧絀而產生之長期負債

等）。 

當採用經濟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時，基金平衡表中列示之資產，係指全部資產；負

債，則包含全部負債。 

會計基礎： 

 
政事型基金，除普通基金之公庫出納會計採現金或修正現金基礎外，應採用修正權責

發生基礎，認列收入及支出。業權型基金，應採用權責發生基礎，認列收益及費損。 

修正現金基礎：係現金基礎之修正，最常見之方式，係指一會計期間內之交易或其他

事項，須延至該期間終了後一段時間（如十五日），始能完成現金收付者。 

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係權責發生基礎之修正，其收入及支出之認列，原則上除應符合

權責發生基礎條件外，尚須符合以下條件： 

收入尚應兼具當期可用性。所稱可用性，係指一會計期間內已收取之收入，或已發

生之收入但預計於會計期間終了後一定期間內可收取以供運用之資源；該一期間不

應超過兩個月。 

支出之認列，則有三項例外： 

採購材料或物料，可在購買時或使用時擇一認列為支出；若採購買時全數認列為

支出，年終盤點有餘絀時，應認列為收入（其他財務來源），而非支出之減少

（一般性支出）。 

預付跨年度之款項，若於支付時，已全數認列為支出，會計期間終了時，得不認

列預付款項。 

長期負債之利息於給付時認列，會計期間終了不認列應付利息。退休金等給付，

應分別於給付日或提撥日認列為支出，會計期間終了不認列應付款項。 

 

三、請說明信託基金與代理基金之定義？並分別從法律規定及基金屬性之角度，說明兩者之差

異？（20 分） 

【擬答】 

定義： 

信託基金（Trust Funds）：受他人之託，代掌理其資產，由資產之收益，或逕自所託之

資產，用為提供其所指定之服務。 

代理基金（Agency Funds）：受他人所託代掌理其資產，用以對其提供服務，惟該項資

會計

基礎 

現金基礎 

修正基礎 

修正現金基礎 

修正權責 

發生基礎 

係現金基礎之修正，最常見之方式，

係指一會計期間內之交易或其他事

項，須延至該期間終了後一段時間，

始能完成現金收付者。 

權責發生基礎 

收入 

支出 

權責發生基礎+當期可用性

權責發生基礎+三項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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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仍要還給該委託人者。 

兩者之差異： 

法律規定： 

信託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益人之利益或

為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代理是指代理人在代理許可權內，以被代理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律行為，由此產生的

民事權利、民事義務由被代理人享有和承擔。 

兩者主要區別在於： 

在代理中，代理人須以被代理人的名義對外進行法律行為，而在信託制度下，受託

人是信託財產的權利主體，是以自己的名義代委託人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受託人

也享有比代理人更大的權限。 

信託行為不限於法律行為，事實行為同樣可以信託，而代理則只限於法律行為。再

次，代理所涉及的主體包括代理人、被代理人和第三人，而信託關係中涉及的主體

則包括委託人、受託人和受益人。 

設立信託，必須有確定的信託財產，且基於此信託財產形成信託利益，而在代理中

無須以特定財產的存在作為代理的基礎。 

基金屬性： 

信託基金創立之重要理由為政府以受託人地位將信託資產投資，並將投資所得收入用

於特定目的上，此特定目的通常為文化或教育，並依本金須不須存留分為留本信託基

金與動本信託基金。 

代理基金主要之任務乃代理收付事宜，故無本金動不動支之問題，基金本身不會有權

益科目，僅有資產及負債科目，此乃與信託基金最大差異之處。 

 

四、依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之規定，普通基金之帳務處理係分為機關帳及彙編兩

部分，請問上述機關帳及彙編交易事項之分錄，在收入類及其他類中，各自有那些差異？

（30 分）（無分錄亦請註明，否則不予給分） 

【擬答】 

收入類：機關帳與彙編帳交易事項之分錄皆相同。 

其他類：除下列交易事項分錄外，其餘分錄皆相同。 

 普 通 基 金 
 

   交 易 事 項 
機 關 帳 彙編 

 年度終了結帳分錄   
(五) 將各機關國庫往來－收

項、付項及其他科目轉列
國庫存款科目表達（中央
主計機關記載） 

無分錄 借：國庫存款＜借餘＞ 
  國庫往來－其他＜貸餘＞
  國庫往來－付項 
 貸：國庫往來－收項 
   國庫往來－其他＜借餘＞
   國庫存款＜貸餘＞ 

 年度開始   
(一) 將各機關國庫往來科目轉

列為國庫存款科目予以沖
回（中央主計機關記載） 

無分錄 借：國庫往來－收項 
  國庫往來－其他＜借餘＞
  國庫存款＜貸餘＞ 
 貸：國庫往來－付項 
   國庫往來－其他＜貸餘＞
   國庫存款＜借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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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機關將國庫往來－收
項、付項科目與累積餘絀
科目結轉由彙編部分記載 

借：國庫往來－付項 
  累積餘絀＜貸餘＞ 
 貸：國庫往來－收項 
   累積餘絀＜借餘＞ 
 

無分錄 

借：國庫往來－付項 
  累積餘絀＜貸餘＞ 
 貸：國庫往來－收項 
   累積餘絀＜借餘＞ 
 
借：國庫存款 
 貸：累積餘絀 
   ＜或＞ 
借：累積餘絀 
 貸：國庫存款 

 


